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本部分适用于本省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的申请与办理，项目编码：000000000002186590-XK-011-0000。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一、设定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立行政许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412 号)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目录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第三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

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

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第六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

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三）《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在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当符合

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方可依



法开展司法鉴定活动。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除应当

经拟设分支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外，还应当报

经司法鉴定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意。”

（四）《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四条：“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司法鉴定工作。……”第七条：“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构：

(一)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中，中级以上职称者不得少于六人，

其中高级职称者不得少于三人；(二)具有与其鉴定范围相适应的场所、技

术设备和资金。”第八条:“设立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向所在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初审合格后，报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复审，复审合格后准予设立，并颁发《司法鉴定许可证》。对于不符合

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对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申请的初审和复审，应当分别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

起 30日内审查完毕。”

二、申请条件

1、有自己的名称、住所；

2、有不少于二十万至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3、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4、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仪器、设备；



5、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

可的检测实验室；

6、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司法鉴定人；中级以上职称者不得

少于六人，其中高级职称者不得少于三人；

7、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有特殊资质要求的，还应具备

相应的行业资质；相关行业没有特殊资质要求的，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

业务应当与申请设立单位原有业务具有相关性；

8.符合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发展规划。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

3、预核名称申请表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5、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

6、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未受过刑事处罚证明

7、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未受过开除公职处分证明

8、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9、仪器、设备情况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10、检测实验室相关材料

11、司法鉴定人申请执业材料



12、办公场所证明

13、资金证明

14、内部管理制度材料

15、司法鉴定机构章程

16、承诺书

四、基本流程

五、审批时限

（一）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

（二）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七、审批决定证件

司法鉴定许可证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一、设定依据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

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

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申请条件

（一）机构名称变更：

1、所申请的名称不得与其他司法鉴定机构名称相混淆；

2、司法鉴定机构名称中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

（1）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

（2）外国国家（地区）名称、国际组织名称；

（3）政党名称、党政机关名称、群众组织名称、社会团体名称及

部队番号；

（4）“中国”、“中华”、“全国”、“国际”等字样；



（5）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的名称。

（二）机构住所、机构法人、机构负责人变更：

变更机构住所应符合本行政区域司法鉴定发展规划，并经转入及转出

地县（区）司法行政部门同意。

（三）变更鉴定业务范围：

1、申请增加业务范围的，须具备以下条件：

（1）有与拟开展的司法鉴定业务相适应的资格、资质及仪器设备；

（2）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必需的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3）有 3 名以上取得相关专业司法鉴定人资格或符合相应条件的人

员。

2、司法鉴定机构可自愿申请减少业务范围。

三、申请材料

申请变更机构名称: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4、司法鉴定专用章、司法鉴定机构公章、钢印等原有印章

5、已变更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有关证书或

文件



6、承诺书

7、近期 2寸正面蓝底免冠彩色照片

申请变更机构住所: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3、已变更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有关证书或

文件

4、承诺书

5、鉴定机构住所租赁合同或其它证明文件

申请变更机构法人、机构负责人: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3、承诺书

4、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相关决议书

5、拟任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

6、拟任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未受刑事处罚证明

7、拟任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未受开除公职处分证明

申请变更业务范围: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



3、司法鉴定许可证正副本

4、检测实验室相关材料

5、与所开展的司法鉴定业务相适应的资格、资质证明及仪器设备

清单和所有权证明

6、司法鉴定人资格证书或符合相应条件司法鉴定人申请材料

7、承诺书

四、基本流程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一、设定依据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一）依法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二）自愿解散或者停业的；（三）

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不符合设立条件的；（四）《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

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注销条件

1、依法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

2、自愿解散或者停业的；

3、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不符合设立条件的；

4、《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基本流程



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

本部分适用于本省司法鉴定人的执业、变更、注销登记的申请与办理，

项目编号：000000000002186590-XK-012-0000。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一、设定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立行政许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412 号)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目录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第三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

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

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第六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

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三）《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司法鉴定人应当

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

人执业证》，按照登记的司法鉴定执业类别，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三）《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四条：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负责监督、管理司法鉴定工作。第十二条：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

照学科和专业分类，建立并公布司法鉴定人员名册。第十三条：司法鉴定

人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并经培训、考试、考核合格的，由省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确认其司法鉴定资格，并颁发司法鉴定执业证书：(一)具有所从



事专业执业资格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二)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五年以上。”

二、申请条件

1、申请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品行

良好的公民；

（2）具有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相关的行业执业资格

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

（3）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行业有特殊规定的，应当符合行

业规定；

（4）经培训、考试、考核合格；

（5）拟执业机构已经取得或者正在申请《司法鉴定许可证》；

（6）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司法鉴定工作需要。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颁发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

（1）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

（3）被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司法鉴定人登记的；

（4）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受到停业处罚，处罚期未满的；

（5）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

3、身份证

4、资质证件

5、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

6、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

料

7、申请司法鉴定执业考试合格证书

8、同意兼职证明

9、未受过开除公职处分证明

10、退休证

11、承诺书

12、近期 2 寸正面蓝底免冠彩色照片

四、基本流程



五、审批时限

（一）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七、审批决定证件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

一、设定依据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司法鉴定人要求变更有关

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通过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

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

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1.申请材料齐全、规范、有效；

2.拟转入的机构已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

3.申请人在原执业机构无业务遗留问题。

（二）申请增加或减少执业类别：

1.申请增加执业类别的，须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

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

2.执业鉴定机构具有所申请从事的业务范围；

3.执业鉴定机构同意其增加、减少执业类别。

三、申请材料

申请变更执业类别:

1、申请书

2、身份证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4、承诺书

5、近期 2 寸正面蓝底免冠彩色照片

6、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

7、申请参加相关司法鉴定业务考试合格证书

8、资质证件

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1、申请书

2、身份证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4、申请人原执业机构出具的无业务遗留问题证明

5、承诺书

6、近期 2 寸正面蓝底免冠彩色照片

四、基本流程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六、审批决定证件

司法鉴定许可证



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

一、设定依据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司法鉴定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一)依法

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二)所在司法鉴定机构注销或者被撤销的;(三)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四)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情形。”

二、注销条件

1、依法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

2、所在司法鉴定机构注销或者被撤销的;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司法鉴定人所在执业机构出具的无业务遗留问题的证明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4、承诺书

四、基本流程



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